
“以借为名”行受贿中

贿赂合意的判定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 一些受贿人打着借用、

借款等名义， 实施着 “以借为名” 的犯罪行为。

因借用、 借款等案件涉及民事、 刑事法律关系判

断， 手段隐蔽性、 迷惑性较强， 给检察机关司法

办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因此， 对于以借用、 借

款等 “以借为名” 的案件， 如何准确把握行受贿

和借款的界限， 正确区分罪与非罪， 对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精准有力打击行受贿犯罪具有重

要意义。

“以借为名”行受贿

与正常民间借贷的区分
金晔 ：在“以借为名”行

受贿犯罪案件中， 判断行贿

受贿双方是否达成合意同样

是办案的难点。 比如，王某向

于某借款， 在借款时王某和

于某之间并无职务制约关

系， 但随着借款人王某职务

的变化， 产生对于某职权上

的制约关系， 随后王某利用

职务给予于某好处， 双方对

之前尚未归还的借款是否产

生行受贿故意？ 在哪些情况

下可以认定为行受贿犯罪？

王喆骅： 根据 2016 年

“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这种情形可能通过

“免除债务”的形式转化为贿

赂，但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即双方形成新的“免除债务”

合意， 而且双方清楚债务免

除与基于职务行为的利益输

送之间存在关联。 行贿方

单方免除债务 （不追

债 ）， 借款人的

主观认识还是

借款，不存在以

债务作为权钱

交易的合意，

也就没有受

贿故意。如果

受贿方单方

赖账 （不还

债）， 出借方

事后积极索

要，也难以认

定犯罪。前述

情形同样要

审查借款人王某与出借人于

某之间是否形成了“债务免

除”的新合意。

“债务免除”的新合意是

认定行受犯罪的一个前提。

司法实践中， 要重点关注审

查双方后续对债务互动的行

为， 收集双方达成“免除债

务”合意（明示或者默认 ）的

客观事实证据， 以此证实双

方的借贷关系转化为利益输

送的行受贿关系。

李长坤 ：在“以借为名”

的行受贿案件中， 还存在行

贿人将财物免费借给受贿

人， 或者租赁财物给受贿人

免费使用的现象， 此时对受

贿金额的计算要结合具体情

形。 比如行贿人帮受贿人租

了一套房， 每个月租金两万

元。 这种情形中，可以考虑将

两万元租金作为受贿金额。

“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中规定，贿赂犯罪中

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

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包

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

益 （如房屋装修、 债务免除

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

他利益 （如会员服务、 旅游

等）。 当然，房屋装修等属于

“积极性”财产性利益，而不

支付房屋租金属于“消极性”

财产性利益。 在司法认定的

时候，“消极性” 财产性利益

与“积极性”财产性利益还是

要有所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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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晔 ：在办理“以借为

名”的行受贿案件中，区分

行贿受贿犯罪与正常民间

借贷的标准，适用的是 2003

年 11 月《全国法院审理经

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

要》（以下简称《纪要》）中的

要素综合认定法。

司法实践中，上述要素

并不是全有或全无的状态，

往往出现部分符合、部分不

符合的情形。

李长坤 ： 办理该类案

件，判断客观行为是否符合

“以借为名” 的情

形，一定要综合全

案事实，并非是只

要具备了《纪要》中判断标准

中的几种情形，就可以认定为

行受贿。

办案中要重点审查借款

时间长短、是否有能力归还而

不归还等。 同时，还要考虑双

方往来情况，即衡量受贿人给

行贿人所带来的利益和行贿

的数额这两者的对比情况。 如

果谋取利益的金额远远少于

行贿的金额，在认定是否构成

行受贿时就要更加慎重。

实践中，不论是“以借为

名”还是债务免除的实际情况

可能都错综复杂，需要结合受

贿人和给予财物的人的主观

心态和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判

断。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2

2024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一

圆
桌

论

法

“专业 +常识”

的审查方式

王喆骅： 对此类案件的审查可以

通过“专业+常识”的方式进行。 专业

判断是从刑法专业判断角度把握受贿

罪“权钱交易”的本质。 常识判断是针

对案件的客观事实，此时要结合常识、常

理、常情进行判断，分析案件事实的不合

理之处。 实践中根据物品对象不同，可分

为借用、借款两种。

如何区分借用、借款与“以借为名 ”

行受贿？ 首先，需要把握两个核心：一是

有无借用的必要； 二是有无归还的真实

意思。 结合《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八条规定的五

个要素，可以围绕三方面审查。 第一，审

查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 “以借为名”的

受贿中，借用方对借用物并不急需，出借

的物可能并非闲置物， 甚至可能是为给

借用方用特意去采购。第二，借用时

间长短。 在正常借用的情形中，借用时

间一般较为短暂。 “以借为名” 的受贿

中，借用人会长期占有物品直至案发。 第

三，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和行为。 正常借

用常常是用后即还， 或者按照约定时间归

还。 “以借为名”的受贿中，借用人一般不归

还，甚至将物品变卖或者给他人使用。

其次 ，可以通过 “四步审查法 ”进行审

查：

第一步，审查双方的职业背景。 需要结

合借款双方的工作交往、日常关系等。 第二

步，审查借款手续是否相对完备。 第三步，审

查借款后有无催款、还款的互动行为。 第四

步， 审查借款与履职行为之间有无内在联

系，即因果关系判断。 重点审查借贷前后，有

没有发生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的情况。

■本期嘉宾

金 晔 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长坤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

王喆骅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资料图片

（召集人： 长宁区检察院副

检察长 金晔；发言整理：长

宁区检察院 孙萍 杜宇杰

上海市检察院一分院 高静

嘉定区检察院 曹俊梅)


